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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枣庄科技职业学院委员会
枣科职院党〔2024〕2 号

关于开展部门领导班子和学校中层干部
2023 年年度考核的通知

学校各级党组织，各处室、各二级学院，高级技工学校、职教

中心学校：

根据《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

校年度考核工作的安排，定于近期对学校各部门领导班子进行

考核并对学校中层干部开展 2023 年年度工作进行考核，特制定

如下工作方案。

一、考核对象

（一）学校各部门领导班子

（二）正科级干部（只进行民主评议）

（三）副科级干部（民主评议、个别谈话）

二、时间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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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月上旬。

三、考核内容

本次考核以《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》为依据，对学

校各部门 2023 年年度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考核；对学校中层领导

干部的政治素质、履职能力、工作成效、作风表现等方面进行

全面了解、核实和评价。

（一）领导班子的考核主要围绕：政治思想建设、领导能

力、工作实绩、党风廉政建设、作风建设等五个方面内容开展。

重点考核：一是班子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，抓党建主体

责任、意识形态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落实情况；二是坚持立德

树人，学习贯彻有关上级精神，深化改革，担当作为，完成年

度目标任务，推动学院和本部门发展等方面的情况；三是服务

师生，加强作风建设情况；四是宗教工作等落实情况。

（二）中层干部的考核主要围绕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等五

个方面的内容。重点考核：一是政治品质、道德品行、政治能

力、专业素养和组织领导能力；二是精神状态、工作作风和工

作实效；三是落实党建责任情况；四是意识形态和宗教工作、

师德师风、党风廉政建设等落实情况。

四、方法步骤

（一）召开述职和民主测评会议

述职和民主测评会议以部门为单位分别组织进行。测评对

象为学校各部门领导班子和学校中层领导干部。会议共有两项

内容，一是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代表领导班子进行述职；二是对

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进行民主测评，并推荐后备干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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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民主测评会议的人员为学校各部门全体在职人员。参

加民主测评会议的人数，不得低于应到会人数的五分之四。

对于学校中层干部测评，根据被评议干部的实际情况，在

测评、征求意见表中综合评价栏采用百分制进行打分，90 分以

上为优秀、75-90 分为称职、60-75 分为基本称职、60 分以下为

不称职，所得分值按照学校年度考核文件要求比例计入个人年

度考核结果。其他各单项评价，在相应栏内各选择一项划“√”。

对于各部门领导班子评价，根据领导班子的实际情况，在

综合评价、各单项评价栏内，各选择一项划“√”。

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，推荐 3 名科级以下优秀干部（原则

上本部门推荐 1 名，其他部门推荐 2 名）。

（二）个别谈话

考核组与领导班子成员、有关干部群众以及其他需要参加

的人员进行个别谈话，全面了解被考核者情况，广泛听取各方

面的意见。同时，征求谈话人员意见建议，推荐优秀年轻后备

干部，学校各部门推荐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3 人（原则上本部门

推荐 1 名，其他部门推荐 2 名）。

参加个别谈话的人员，学校各处室为科级干部、总支及支

部班子成员、工作业务相关人员及部分教职工代表（谈话人数

10 人，不足 10 人的全体人员参加），各二级学院、高级技工学

校、职教中心学校为科级干部、总支或支部班子成员、部分内

设科室负责人和教研室主任、部分辅导员（班主任）和教职工

代表（谈话人数 20 人）。

（三）实地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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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组可根据需要在现场查阅资料、采集有关数据和信息、

实地调研，核实考核对象有关情况。

（四）情况汇总

考核组对领导班子和干部考核情况进行综合分析，认真汇

总，形成考核考察结果并及时向党委和主要领导反馈。

五、有关准备工作

（一）撰写总结述职和实绩公示表

部门领导班子和被考核干部在征求干部群众意见基础上，

分别撰写年度工作总结、个人述职述廉报告。总结述职应坚持

问题导向，实事求是地汇报部门或个人的工作开展情况，既不

夸大成绩，也不回避问题，要事实清楚、简明扼要，存在的问

题要占 1/3 篇幅并写实、列出例证。部门和担任党组织书记考

核考察对象的总结述职要突出抓党建和意识形态工作、履行党

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。

在总结述职的基础上，部门领导班子和被考核考察干部要

填写实绩公示表，于民主测评前在本单位张贴进行公示，接受

干部群众监督。其中班子的一般不超过 1500 字，个人不超过

1000 字。

领导班子工作总结和实绩公示表由领导班子集体审定，考

核对象述职述廉报告和实绩公示表由所在部门主要负责人审核。

（二）被考核对象提供有关材料

1.考核测评参会人员名单；

2.考核谈话人员名单；

3.被考核对象分工情况（党内职务分工及行政职务分工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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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部门年度工作总结、个人述职述廉报告及部门、个人实

绩公示表；

5.业务及党建工作相关资料及现场。

以上材料按考核组成员人数提前提供纸质材料，同时提供

电子版。各项具体准备工作请提前与考核组确定，考核结束后，

考核组要将以上材料连同电子版带回存档。

六、加强组织领导

学校党委设立2023年度学校各部门领导班子及中层干部考

核组，学院党委委员、副院长赵卫平同志任考核组组长，马西

柱、秦峰、张涛任考核组副组长，党政办公室、纪委办公室、

组织人事部、宣传部及其他部门相关同志任成员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各考核对象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，做好与考核组的工作

衔接，积极支持配合考核组开展工作。严肃考核工作纪律，坚

决防止和克服干部考核工作中的不正之风。对在考核工作中违

反组织人事纪律和干扰破坏考核工作的，一经发现，严肃处理。

考核结束后，考核组将考核情况向学校党委进行报告，考

察结果将作为学校中层干部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。

监督电话：5529808

附件：2023 年年度学校各部门领导班子及学校中层干部

考核分工表

2024 年 1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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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23年年度学校各部门领导班子及学校中层干部考核分工表

组 别 组 长 副组长 成 员 考核范围

第一组

赵卫平

马西柱 周 辉、黄 艳、上官静

组织人事部、纪委办公室、教务处、招生就业处、附属医

院、机电工程学院、学前教育学院、继续教育学院、职教

中心学校

第二组 秦 峰 彭亚楠、胡宝娟、周振国

党政办公室、安全保卫处、图书馆、学生工作处（团委）、

总务基建处、医药卫生学院、信息工程学院、培训学院、

高级技工学校

第三组 张 涛 张 晶、马 帅、王 军
宣传部、财务处、质量管理办公室、实验实训中心、

工会、建筑工程学院、财经商贸学院、马克思主义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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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：学校党委领导班子成员。

学校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1 月 5 日印发

校 对：马 帅


